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 
師生藝能競賽獎勵辦法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五日經家長委員會修正通過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經家長委員會修正通過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十一日經家長委員會制定通過 
 

第一條  訂定依據 
本辦法依本校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第六章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第六款及本會財務處理辦法第四條第六款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訂定目的 
為激發學生潛能，鼓勵正常課外活動，培養多元學習興趣，以獲得多元

智慧，並鼓勵任教老師進修及研究精神，特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  獎勵對象 
(一)凡本校在學學生及任教老師，參加中華民國各級政府所舉辦之本法

第四條所定各類競賽而獲獎者。 
(二)經由我國政府所舉辦之比賽獲致優勝而代表臺灣地區參加國外之

正式比賽獲得前三名者。 
(三)因指導學生參賽而獲得前二項優勝之本校指導老師(外聘或實習老

師除外)。 

第四條  獎勵類別 
凡本校在學學生及任教老師，以團體或個人名義參加下列類別之競賽獲

致優勝者，依第五條之獎勵方式敘獎： 

第一類：師生個人由學校推薦報名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或全國性

及臺灣區主辦之各項競賽獲獎者。 

第二類：師生組隊(如合唱團、球隊...等)由學校推薦報名代表本校參

加臺北市教育局或全國性及臺灣區主辦之各項競賽獲獎者，以

頒發團隊獎勵金為原則，不另頒隊員個別獎金。 

第三類：教師指導學生個人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或全國性及臺灣

區主辦之各項競賽獲獎者。 

第四類：教師指導學生團體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教育局或全國性及臺灣

區主辦之各項競賽獲獎者。 

第五類：遇特殊情況，由承辦單位簽請校長核准參加獲獎者，比照前四

類辦理。 

前項所稱團體係指二人以上(含二人)所組成之團隊。 

第五條  核發標準 
一、國內比賽： 
名次 

類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優等、佳作 

市級 全國 市級 全國 市級 全國 市級 全國 市級 全國 市級 全國 

第一類 1000 2500 600 1800 500 1600 - 1400 - 1200 200 1000 

第二類 2000 4000 1200 3600 1000 3200 - 2800 - 2400 200 2000 

第三類 1200 3000 800 2400 600 2000 - 1400 - 1200 200 1000 

第四類 3000 5000 2000 4000 1200 3600 - 2800 - 2400 200 2000 

 



名次 

類別 

特優 優等 甲等(佳作、入選) 

市級 全國 市級 全國 市級 全國 

第一類 1000 2500 600 1800 500 1600 

第二類 2000 4000 1200 3600 1000 3200 

第三類 1200 3000 800 2400 600 2000 

第四類 3000 5000 2000 4000 1200 3600 

兒童美術創作入選春、秋季展者，視同特優。 

二、國外比賽(各類別比賽均包括在內)： 

    依國內比賽全國競賽獎額標準發給獎金，以茲鼓勵。 

三、給獎標準： 

(一)個人比賽獎勵部份，特優獎不限參賽者人數，優等獎部分則同

組參賽者必須有五人以上(含五人)或參賽者雖未達五人，但優

等成績達八十六分以上始列為核發獎金之獎勵。 
(二)本校任教老師因個人或組隊參賽而獲得第一項各類別成績者，

可依本辦法予以敘獎鼓勵。 
(三)本校學生獲得科展類、資訊類或其他需本校任教老師利用課外

時間特別指導之團體，指導老師之獎勵與獲獎學生團體之獎額

相同。 
(四)參賽個人或團體，每項次以核發最高獎項一次為原則。團隊獲

獎只頒發團隊獎勵金，不頒發隊員之個人獎勵金；已頒發單項獎

金者，不另頒發團體獎。 

(五)本校低收入戶學生參加個人項目比賽而獲致前三名以上成績者，

其獎金加倍發給之。 

(六)除獎金外，本會亦得視需要以本會名義頒發獎狀、獎牌或獎座。 

      獎金來源： 

      一、家長會每年依學校承辦處室之提報編列預算支應。 

       二、家長及各界指定用途之捐款。 

       本會家長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對於第五條各類競賽獲獎之個人

或團體之獎金   

      金額，得視家長會財務狀況討論決議調整之。 

  (七)個人競賽奬勵僅頒發學生個人奬勵金。 

  (八)所有競賽奬勵金每一學年以核發最高奬項乙次為原則，且不得

重複領取。 

第七條  經費用途： 

一、本辦法之獎勵基金，除提供作為各類別比賽之獎金外，亦得作為

本辦法第四條獎勵範圍各類別團體外出比賽時之餐飲、食宿、交通

等費用補助；補助金額依比賽性質、人數、地點等因素由常務委員

會決議定之；個人比賽則不予補助。 
二、本校童軍團參加台北市或台灣區之服務、聯誼或其他活動，由本

專戶基金每次給予三仟元之費用補助；參加國外服務、聯誼或其他

活動時，每次給予一萬元之費用補助。 

三、其他經由常務委員會決議認定符合相關性質之費用補助。 

第八條  給獎方式： 
凡符合本辦法第五條所規範之給獎成績，於主辦單位正式公佈成績日起



十五日內由本會會長會同本校校長或委由本校校長於適當場合公開頒

獎獎勵之。個人比賽之受獎人為本人，團體比賽之受獎代表為團長、隊

長或領隊。 

第九條  獎金及費用補助申請流程： 
由本校承辦處室依本會「財務處理辦法」第七條所規定之經費支出流程

及相關規定提出申請，經本會會長核可後發給之。 

第十條  其他獎勵之競合： 
凡依本辦法受領獎金之參賽者，不影響主辦單位所給予之獎勵及學校依

相關規定所給予之敘獎。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會相關規定及決議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家長委員會通過日起施行，並送學校備查，修正時亦同。 

 


